
安 徽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安 徽 省 教 育 厅
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徽省委员会
安 徽 省 红 十 字 会

皖卫函〔2024〕49号

关于开展安徽省学校无偿献血
工作表彰奖励的通知

各市卫生健康委、教育局、红十字会、团委，在皖大中专院校：

为加大对学校无偿献血工作的鼓励，弘扬无偿献血无私奉献

精神，提高学校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，提升全省千人口献血率，

持续推动无偿献血工作健康、稳定、可持续发展。根据《关于落

实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卫函〔2024〕1号）要求，

经研究，决定每年组织开展一次学校无偿献血工作表彰奖励活动。

现将《安徽省学校无偿献血工作表彰奖励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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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安徽省教育厅

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徽省委员会 安徽省红十字会

2024年 4月 8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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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学校无偿献血工作表彰奖励方案

青年是祖国的未来，是民族的前途和希望，一直以来，学校

和学生是无偿献血的主力军。为贯彻《关于落实无偿献血者激励

奖励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卫函〔2024〕1号）和《关于印发安徽省进

一步促进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皖卫发〔202

1〕16号）文件要求，不断健全无偿献血奖励机制，加强对学校

无偿献血工作的表彰奖励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制定安徽省学校无

偿献血工作表彰奖励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推进健康

安徽建设为引领，贯彻落实安徽省进一步促进无偿献血工作健康

发展实施方案精神，鼓励大中专院校学生在校期间每年献血一次，

充分发挥当代青年先锋表率作用，打造安徽学校无偿献血公益宣

传品牌，提高全省千人口献血率，提升血液供应保障能力，促进

全省无偿献血工作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表彰内容

为树立典型、表彰先进，每年对无偿献血工作中有突出贡献

的学校和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奖励。

（一）表彰范围

安徽省内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的大中专院校。

（二）表彰项目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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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校无偿献血贡献集体奖：分为“学校无偿献血贡献集体

奖”一等、二等、三等奖。分别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1对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单位授予“学校无偿献血贡献集体

奖”一等奖：

（1）学校将无偿献血和血液生理知识纳入思政课教育、新生

入学教育等，广泛开展无偿献血宣传。

（2）在校园里设置无偿献血广告牌或无偿献血知识宣传栏。

充分利用学校校园网络、公众号、广播等播放无偿献血广告，弘

扬身边无偿献血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，传递正能量。

（3）在校学生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达到 95%以上。

（4）学校为无偿献血工作提供便利条件，积极配合血站开展

无偿献血工作。

（5）学校年度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2季及以上，献血量≥

2000单位（40万毫升）；或者献血量≥1000单位（20万毫升），

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3例及以上。

1.2对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单位的授予“学校无偿献血贡献集体

奖”二等奖：

（1）学校将无偿献血和血液生理知识纳入思政课教育、新生

入学教育等，广泛开展无偿献血宣传。

（2）在校园里设置无偿献血广告牌或无偿献血知识宣传栏。

充分利用学校校园网络、公众号、广播等播放无偿献血广告，弘

扬身边无偿献血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，传递正能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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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在校学生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达到 95%以上。

（4）学校为无偿献血工作提供便利条件，积极配合血站开展

无偿献血工作。

（5）学校年度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2 季及以上，年度献

血量≥1000单位（20万毫升）；或者献血量≥500单位（10万毫升），

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2例及以上的。

1.3对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授予“学校无偿献血贡献集体奖”

三等奖：

（1）学校将无偿献血和血液生理知识纳入思政课教育、新生

入学教育等，广泛开展无偿献血宣传。

（2）在校园里设置无偿献血广告牌或无偿献血知识宣传栏。

充分利用学校校园网络、公众号、广播等播放无偿献血广告，弘

扬身边无偿献血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，传递正能量。

（3）在校学生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达到 95%以上。

（4）学校为无偿献血工作提供便利条件，积极配合血站开展

无偿献血工作。

（5）学校年度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1季，年度献血量≥50

0单位（10万毫升）；或者献血量≥300单位（6万毫升），成功捐

献造血干细胞 1例及以上的。

2.学校无偿献血贡献个人奖：分为“学校无偿献血突出贡献

个人奖”和“学校无偿献血优秀组织个人奖”。分别满足以下条件：

2.1对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学校团委或学生会、志愿者协会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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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团组织的个人授予“学校无偿献血突出贡献个人奖”：

（1）充分利用学校宣传平台广泛开展无偿献血宣传，线上或

者线下每年度宣传次数不少于 10次。

（2）积极组织、动员学校师生参与无偿献血或造血干细胞采

样。每年度组织成功捐献血液或造血干细胞采样人数不少于 1000

人。

（3）积极做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工作。

（4）年度完成无偿献血一次及以上或一次造血干细胞捐献。

2.2对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学校团委或学生会、志愿者协会等群

团组织的个人授予“学校无偿献血优秀组织个人奖”：

（1）充分利用学校宣传平台广泛开展无偿献血宣传，线上或

者线下每年度宣传次数不少于 5次。

（2）积极组织、动员学校师生参与无偿献血或造血干细胞采

样，每年度组织成功捐献血液或造血干细胞采样人数不少于 500

人。

（3）积极做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工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省卫生健康委、省教育厅、团省委、省红十字会联合

制定安徽省学校无偿献血工作表彰奖励方案并对表彰奖励工作进

行督促指导。

（二）学校无偿献血工作表彰奖励工作由各市卫生健康委、

教育局、团市委、红十字会等联合组织实施，每年评选一次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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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要高度重视表彰奖励工作的贯彻落实，组织制定学校无偿献血

工作表彰奖励具体措施并积极开展表彰奖励工作。每年年底将当

年度表彰奖励开展工作情况分别报相应上级部门备案。

（三）各市血站要主动建立与驻地学校的定期联系机制，为

学校无偿献血提供优质献血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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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对：吴若野

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4年 4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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